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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主要污染物

总 量 减 排 计 划 的 通 知

青政 〔２０１４〕 ３１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现将 «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 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 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８ 日

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

　 　 ２０１４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ꎬ 也是

完成 “十二五” 规划目标、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关键之年ꎮ 为全面完成 “十二五” 全省主要

污染物总量控制削减目标任务ꎬ 促进环境质量得

到进一步改善ꎬ 根据国家下达我省 “十二五”
四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 氨氮

(ＮＨ３ － Ｎ )、 二 氧 化 硫 ( ＳＯ２ ) 和 氮 氧 化 物

(ＮＯＸ ) 控制增长比例ꎬ 结合全省 ２０１４ 年经济社

会发展、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减排潜力ꎬ 制订本

计划ꎮ
一、 编制总则

(一 ) 指导思想

以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

议、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和全省 “两会”
精神ꎬ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ꎬ 以解决影响

可持续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

点ꎬ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足点ꎬ 深入推进污染减

排ꎬ 全面落实工程、 结构、 管理减排措施ꎬ 以推

进农业源和氮氧化物减排为重点ꎬ 落实责任ꎬ 强

化监管ꎬ 协调配合ꎬ 不断改善环境质量ꎬ 确保实

现污染减排目标ꎮ
(二 ) 编制原则

１ 基数先行、 动态测算原则ꎮ 以国家核定

的 ２０１３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计划编制基数ꎬ
在新增量的预测方面ꎬ 按照 ＧＤＰ、 人口、 能源

消耗等变化趋势ꎬ 动态测算污染物新增量ꎻ 在削

减量的测算方面ꎬ 以工程为基础ꎬ 以资金、 措施

落实为重要依据ꎬ 动态测算新增削减量ꎮ
２ 区域协调、 差别对待的原则ꎮ 充分考虑

各地区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总量控制方面

的实际问题ꎬ 坚持统筹兼顾、 分类指导、 区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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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原则ꎬ 统筹考虑各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排放

基数、 经济发展水平和减排潜力ꎬ 实行区别对待

和差别化减排原则ꎮ
３ 责任分解落实原则ꎮ 通过编制计划ꎬ 将

年度污染减排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市州县

政府和重点企业ꎬ 污染减排计划编制以强化工程

减排为重点ꎬ 推进结构减排ꎬ 实化管理减排ꎬ 全

面推动各项减排措施的落实ꎮ
４ 目标可达性原则ꎮ 结合全省社会经济发

展、 产业结构特征、 人口分布等实际ꎬ 在综合考

虑主要污染物新增量的基础上ꎬ 做好新增量、 存

量、 减排量之间的系统分析ꎬ 综合考虑技术、 资

金、 时间和管理等因素ꎬ 采取控制增长速度的方

式ꎬ 确保各项措施具有可操作性ꎬ 实现计划目标

的可达性ꎮ
二、 现状分析

(一 ) 化学需氧量、 氨氮排放情况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１０ ３４
万吨ꎬ 其中ꎬ 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４ ２１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４０ ７２％ ꎻ 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３ ７１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３５ ８８％ ꎻ 农业源化学

需氧 量 排 放 量 ２ ２１ 万 吨ꎬ 占 排 放 总 量 的

２１ ３７％ ꎻ 集中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０ ２１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２ ０３％ 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氨氮排放总量 ０ ９７ 万吨ꎬ 其中ꎬ
工业氨氮排放量 ０ ２１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２１ ６５％ ꎻ 生活氨氮排放量 ０ ６６ 万吨ꎬ 占排放总

量的 ６８ ０４％ ꎻ 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０ ０９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９ ２８％ ꎻ 集中式氨氮排放量 ０ ０１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１ ０３％ ꎮ

(二 )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１５ ６７ 万

吨ꎬ 其中ꎬ 电力行业排放量 ３ ７０ 万吨ꎬ 占排放

总量的 ２３ ６１％ ꎻ 钢铁行业排放量 ０ ８９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５ ６８％ ꎻ 其他行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１１ ０８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７０ ７１％ 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省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１３ ２３ 万

吨ꎬ 其中ꎬ 电力行业排放量 ５ １１ 万吨ꎬ 占排放

总量的 ３８ ６２％ ꎻ 水泥行业排放量 １ ４３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１０ ８１％ ꎻ 机动车排放量 ３ ２９ 万

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２４ ８７％ ꎻ 其他行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 ３ ４０ 万吨ꎬ 占排放总量的 ２５ ７０％ ꎮ
三、 主要污染物新增量预测

(一 ) 化学需氧量新增量预测

２０１４ 年化学需氧量新增量 ２６７２ 吨ꎬ 其中ꎬ
工业新增量 ７８２ 吨、 生活新增量 １８９０ 吨ꎮ

１ 工业

２０１３ 年全省 ＧＤＰ 为 ２１０１ 亿元ꎬ 工业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 ４２０７２ 吨ꎮ
测算依据: 该计划不考虑监察系数情况下ꎬ

按照国家 ２０１３ 年核算时采用的全国平均排放强

度 ０ ０００７８４ 吨 /万元进行测算ꎬ ２０１４ 年新增工

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 ０ ０００７８４ 吨 /万元×２１０１
亿元×１０ ５％ × (１－５４ ８％ ) ＝ ７８２ 吨ꎮ

２ 生活

新增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新增城镇常住

人口 (万人 ) ×各地人均化学需氧量产生系数×
３６５×１０－２ꎮ

新增城镇常住人口 ＝上年城镇常住人口×城
镇人口增长率ꎮ

测算依据: ２０１３ 年全省城镇人口 ２８０ ３ 万

人ꎬ 比上年增长 ３ ０８％ ꎮ ２０１４ 年全省城镇人口

按上年城镇人口 ３ ０８％ 增长比例预计ꎬ 全省城

镇人口将达到 ２８８ ９３ 万人ꎬ 较上年新增 ８ ６３ 万

人ꎮ 预测 ２０１４ 年生活化学需氧量新增量 ＝ ８ ６３
万人×６０ｇ / ｄ人×３６５ 天×１０－２ ＝１８９０ 吨ꎮ

(二 ) 氨氮新增量预测

２０１４ 年氨氮新增量 ２９７ 吨ꎬ 其中ꎬ 工业新

增量 ５１ 吨、 生活新增量 ２４６ 吨ꎮ
１ 工业

２０１３ 年全省 ＧＤＰ 为 ２１０１ 亿元ꎬ 工业氨氮排

放量 ２０７６ 吨ꎮ
测算依据: 该计划不考虑监察系数情况下ꎬ

按照国家 ２０１３ 年核算时采用的全国平均排放强

度 ０ ００００５９ 吨 /万元进行测算ꎬ ２０１４ 年新增工

业氨氮排放量 ＝ ０ ００００５９ 吨 /万元×２１０１ 亿元×
１０ ５％ × (１－６１ ２％ ) ＝ ５１ 吨ꎮ

２ 生活

新增生活氨氮排放量 ＝ 新增城镇常住人口

(万人 ) ×各地人均氨氮产生系数×３６５×１０－２ꎮ
２０１４ 年新增生活氨氮排放量 ＝ ８ ６３ 万人×

７ ８ｇ / ｄ人×３６５ 天×１０－２ ＝２４６ 吨ꎮ
(三 ) 二氧化硫新增量预测

２０１４ 年二氧化硫新增量 １２１１９ 吨ꎬ 其中ꎬ
火电行业 ２８８９ 吨、 非电行业 ９２３０ 吨ꎮ

测算依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国家核查核算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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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ꎬ 全社会煤炭消耗量为 ２６０１ 万吨ꎬ 其中电

力煤炭消耗量 ７６２ 万吨ꎬ ２０１４ 全社会煤炭消耗

量＝ ２６０１ 万吨× (１ －２ ５％ ) × (１ ＋１０ ５％ ) ＝
２８０２ 万吨ꎬ 较 ２０１３ 年新增 ２０１ 万吨ꎮ 按照全省

火电煤炭消费占全省 ２９ ３％ 的比重ꎬ 测算 ２０１４
年火电煤炭消费量约为 ８２１ 万吨ꎬ 较上年新增

５９ 万吨ꎮ 非电煤炭消耗量较上年新增 １４２ 万吨ꎮ
按照全省 ６４％ 的脱硫效率和煤炭平均加权

含硫率 ０ ８０％ 计算ꎬ ２０１４ 年新增电力二氧化硫

排放量 ＝ ５９ × １０４ × １ ７ × ０ ８０％ × (１ － ６４％ ) ＝
２８８９ 吨ꎮ

２０１３ 年非电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 １１ ９７ 万吨

/ １８３９ 万吨 ＝ ６５ 吨 /万吨ꎬ ２０１４ 年新增非电二氧

化硫排放量 ＝排放强度× (全社会煤炭消费量－
火力发电煤炭消费量－上年非电消费量 ) ＝ ６５×
〔 (２８０２－８２１ ) － (２６０１－７６２ ) 〕 ＝ ６５× (１９８１－
１８３９ ) ＝ ９２３０ 吨ꎮ

(四 ) 氮氧化物新增量预测

２０１４ 年氮氧化物新增量为 ９５４１ 吨ꎮ
１. ２０１４ 年火电行业新增煤炭约为 ５９ 万吨ꎬ

按照全口径核算ꎬ 电力煤炭新增量主要是新建机

组全年运行后增加的煤炭消耗量ꎬ 按照新建机组

核算ꎬ 氮氧化物新增量 ＝ ５９ 万吨×３ ２６Ｋｇ /吨 ＝
１９２３ 吨ꎮ

２. ２０１４ 年全省水泥熟料产量按照 ２０１３ 年

增长 １０ ５％测算ꎬ 预测 ２０１４ 年水泥熟料产量约

为 １１０４ 万吨ꎬ 比 ２０１３ 年新增 １０５ 万吨ꎬ 根据公

式 Ｉ水泥 ＝ (Ｐ＋Ｐ替代 ) ×ｅｆ×１０ꎬ ２０１４ 年水泥行业氮

氧化物新增量＝１０５ 万吨×１ ５ 千克 /吨熟料×１０ ＝
１５７５ 吨ꎮ

３ 根据国家 ２０１３ 年核定的全省机动车氮氧

化物新增量及新注册车辆ꎬ 预计 ２０１４ 年新增车

辆 １２ 万辆ꎬ 按照 ２０１３ 年核定的产污系数每辆车

排放氮氧化物约 ３１ 公斤测算ꎬ 新增氮氧化物排

放量为 ３７２０ 吨ꎮ
４ 其他行业新增氮氧化物排放量 ＝ Ｍ其它增 ×

ｑ其它＋Ｇ其它增 × ｅｆ×１０－３ ＋Ｉ替代ꎬ ２０１３ 年水泥煤炭消

耗量 ２５３ 万吨ꎬ 其他行业煤炭消耗量＝ ２６０１－７６２
－２５３ ＝ １５８７ 万吨ꎬ 其他行业排放强度 ＝ ３３９３５ 吨

/ １５８７ 万吨＝２１ ３８ 吨 /万吨ꎻ ２０１４ 年其他行业煤

炭消耗新增量＝２８０２－８２１－３２５ 〔水泥产量 １８０６×
(１＋２８ ６％ ) ×０ １４〕 －１５８７ ＝ ６９ 万吨ꎬ ２０１４ 年

其他行业新增氮氧化物排放量 ＝ ６９ 万吨×２１ ３８

吨 /万吨＝１４７５ 吨ꎮ 其它行业天然气新增氮氧化

物排放量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５％ 的增长比例测算ꎬ
可新增天然气消耗量 ４５３３３ 万立方米ꎬ ２０１４ 年

天然气新增氮氧化物排放量 ＝ ４５３３３×１８ ７１ 千克

/万立方米＝８４８ 吨ꎮ
四、 ２０１４ 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削减

目标

按照国家已下达我省的 “十二五” 期间四

项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ꎬ 即化学需氧量、 氨

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在 ２０１０ 年基础上分别

增长 １８％ 、 １５％ 、 １６ ７％和 １５ ３％的增长比例ꎬ
结合全省 ２０１４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减排削减

能力ꎬ 确定 ２０１４ 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比 ２０１３ 年增

长 ３％ 、 氨氮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 ꎬ 排放总量分别

控制在 １０ ６５ 和 ０ ９９６５ 万吨以内ꎮ 其中: 工业

加生活分别增长 ４ ４％ 和 ３ ４％ ꎬ 排放总量分别

控制在 ８ ２７ 和 ０ ９０ 万吨以内ꎻ 农业源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分别增长 ７ ３％ 和 ５ ４％ ꎬ 排放总量分

别控制在 ２ ３７ 和 ０ ０９１４ 万吨以内ꎻ 二氧化硫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５％ 、 氮氧化物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２％ ꎬ
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１６ ４５ 和 １３ ４９ 万吨以内ꎮ
四项主要污染物削减量分别为 １１３２ 吨、 １７４ 吨、
４２８４ 吨和 ６８９６ 吨ꎮ

五、 重点减排工程及预期削减能力

(一 ) 化学需氧量

１ 实施工程减排项目 ４１ 项ꎬ 可完成化学需

氧量削减量 １７４３ 吨ꎮ 以加快和提高 ３６ 座污水处

理厂建设和运行能力为重点ꎬ 完成 １１８１ 吨的化

学需氧量削减任务 (详见附表 ３ )ꎻ 通过对 ５ 家

工业企业实施工业废水治理及循环利用ꎬ 可完成

５６２ 吨化学需氧量削减任务 (详见附表 ４ )ꎮ
２ 实施结构减排项目 １ 项ꎬ 可完成 ３７ 吨化

学需氧量削减任务 (详见附表 ５ )ꎮ
３ 实施农业减排项目 ３１ 项ꎬ 通过实施沼气

工程、 沼渣、 沼液全部资源化农田利用ꎬ 提高化

学需氧量去除率ꎬ 可完成 ４７１ 吨化学需氧量削减

任务 (详见附表 １１ )ꎮ
通过实施 ７３ 项 (其中农业 ３１ 项 ) 化学需氧

量减排项目ꎬ 预计可削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２２５１ 吨ꎮ
(二 ) 氨氮

１ 实施工程减排项目 ３９ 项ꎬ 可完成氨氮削

减量 ２５２ 吨ꎮ 以加快和提高 ３６ 座污水处理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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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运行能力为重点ꎬ 完成 ２２３ 吨的氨氮削减任

务 (详见附表 ３ )ꎻ 通过对 ３ 家工业企业实施工

业废水治理及循环利用ꎬ 可完成 ２９ 吨氨氮削减

任务 (详见附表 ４ )ꎮ
２ 实施结构减排项目 １ 项ꎬ 可完成 ２ 吨氨

氮削减任务 (详见附表 ５ )ꎮ
３ 实施农业减排项目 ３１ 项ꎬ 通过实施沼气

工程ꎬ 沼渣、 沼液全部资源化农田利用ꎬ 提高氨

氮去除率ꎬ 可完成 ４１ 吨氨氮削减任务 (详见附

表 １１ )ꎮ
通过实施 ７１ 项 (其中农业 ３１ 项 ) 氨氮减排

项目ꎬ 预计可削减氨氮排放量 ２９５ 吨ꎮ
(三 ) 二氧化硫

１ 实施工程减排项目 ２８ 项ꎬ 可削减二氧化

硫排放量 １１８９８ 吨ꎮ 其中: 现役燃煤机组脱硫设

施项目 ４ 项ꎬ 预计二氧化硫削减量 ６２００ 吨 (详
见附表 ６ )ꎻ ９ 项非电企业通过工程治理ꎬ 预计二

氧化硫削减量 ５６００ 吨 (详见附表 ７ )ꎻ １５ 项非电

企业通过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项目ꎬ 预计二氧

化硫削减量 ９８ 吨 (详见附表 ８ )ꎮ
２ 实施结构减排项目 ５ 项ꎬ 通过淘汰机立

窑、 硅铁矿热炉等落后产能ꎬ 预计可削减二氧化

硫排放量 ８５２ 吨 (详见附表 ９ )ꎮ
通过实施 ３３ 项二氧化硫减排项目ꎬ 预计可

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 １２７５０ 吨ꎮ
(四 ) 氮氧化物

１ 实施电力工程减排项目 ４ 项ꎬ 预计削减

氮氧化物排放量 ４６００ 吨 (详见附表 ６ )ꎮ
２ 实施非电水泥脱硝工程减排项目 １０ 项ꎬ

预计削减氮氧化物排放量 ３２５０ 吨 (详见附表

７ )ꎮ
３ 实施结构减排项目 ４ 项ꎬ 通过淘汰机立

窑、 硅铁矿热炉等落后产能ꎬ 预计可削减氮氧化

物排放量 ５０７ 吨 (详见附表 ９ )ꎮ
４ 实施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２ ３ 万辆

(详见附表 １０ )ꎬ 预计可削减氮氧化物排放量

３５００ 吨ꎮ
通过实施 １８ 项氮氧化物减排项目ꎬ 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辆 ２ ３ 万辆ꎬ 预计可削减氮氧化物

排放量 １１８５７ 吨ꎮ
通过狠抓上述工程减排、 结构减排措施ꎬ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可削减化学需氧量 ２２５１ 吨、 削减氨

氮 ２９５ 吨、 削减二氧化硫 １２７５０ 吨、 削减氮氧化

物 １１８５７ 吨ꎮ
六、 目标可达性分析

(一 ) 预测的可达性

１ 化学需氧量、 氨氮可达性

２０１４ 年ꎬ 在确保已建成投运的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ꎬ 提标技改工程有效发挥除磷脱氮功

效ꎬ 进一步完善配套管网加大污水收集能力ꎬ 新

建污水处理厂加快建设进度ꎻ 新投运的工业治理

工程如期完成ꎬ 结构关停项目落实到位ꎬ 尤其是

农业减排项目如期完成的前提下ꎬ 可完成化学需

氧量削减量 ２２５１ 吨、 氨氮削减量 ２９５ 吨ꎬ 在工

程措施的保证下ꎬ 可实现 ２０１４ 年全省化学需氧

量、 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增长 ３％的目标ꎮ
２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可达性

２０１４ 年ꎬ 在确保已建成的火电机组脱硫设

施正常稳定运行ꎬ 加大西部矿业唐湖电力分公

司、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供热

中心等燃煤机组脱硫设施的正常运行监管ꎬ 青海

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脱硫设施增容改造、 宁北

铝电脱硫设施旁路封堵工程的顺利实施ꎬ 黄河鑫

业有限公司等 ３ 家企业炭素回转窑烟气脱硫工程

发挥减排效益的前提下ꎬ 可削减量二氧化硫

１２７５０ 吨ꎻ 在确保已建成的水泥企业烟气脱硝设

施正常稳定运行ꎬ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烟

气脱硝工程、 新建的民和祁连山等 １１ 条水泥生

产线烟气脱硝工程如期发挥减排效益、 加大黄标

车淘汰力度、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提高

油品品质ꎬ 在确保工程治理、 结构减排和黄标车

淘汰任务按期完成的前提下ꎬ 可削减氮氧化物

１１８５７ 吨ꎬ 可实现 ２０１４ 年全省二氧化硫、 氮氧

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增长 ５％和 ２％的目标ꎮ
(二 ) 不确定因素分析

１ 对计划中各工程项目减排量的测算ꎬ 都

是基于计划项目如期完成并确保正常稳定运行及

扩能增效的前提下ꎬ 并且 ＧＤＰ、 煤炭消耗量、
人口增长率等不超过预期值ꎮ

２ 通过加强对燃煤电厂、 污水处理厂、 钢

铁、 水泥、 石化行业等纳入全口径核算范围的企

业和重点污染源的监管ꎬ 确保治污设施稳定运

行ꎬ 以防被倒扣减排量和监测监察系数ꎬ 保证减

排量得到认可ꎮ
３ 计划中ꎬ 燃煤电厂脱硫设施项目二氧化

硫减排量占工程计划任务的 ４８ ６３％ ꎬ 非电企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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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工程治理项目二氧化硫减排量占工程计划任

务的 ４３ ９２％ ꎬ 两者所占比重举足轻重ꎬ 脱硫设

施正常运转和减排效益稳定发挥对完成年度二氧

化硫减排任务至关重要ꎮ 城镇污水处理厂、 农业

源减排项目是实现化学需氧量、 氨氮工程减排的

重要保障措施ꎬ 其中ꎬ 城镇污水处理厂化学需氧

量减排量 １１８１ 吨、 氨氮减排量 ２２３ 吨ꎬ 分别占

工程计划任务的 ５２ ４７％ 、 ７５ ６０％ ꎻ 农业治理

项目化学需氧量减排量 ４７１ 吨、 氨氮减排量 ４１
吨ꎬ 分别占工程计划任务的 ２０ ９２％ 、 １３ ９０％ ꎮ
因此ꎬ 提标技改、 新建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ꎬ
农业治理项目按期完成和减排效益的有效发挥ꎬ
是完成化学需氧量、 氨氮减排任务的关键ꎮ 计划

中ꎬ 火电厂氮氧化物减排量占工程计划任务的

３８ ８０％ ꎬ 机动车氮氧化物减排量占工程计划任

务的 ２９ ５２％ ꎬ 水泥企业氮氧化物减排量占计划

任务的 ２７ ４１％ ꎬ 确保火电厂、 水泥企业烟气脱

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ꎬ 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辆ꎬ 强化环保标志管理ꎬ 全面落实国Ⅳ油品供

应ꎬ 提高机动车检测率和标志发放率是实现氮氧

化物减排任务的关键ꎮ
七、 保障措施

(一 ) 落实减排责任ꎬ 严格目标考核ꎮ 省发

改、 经信、 公安、 监察、 财政、 环保、 住建、 农

牧、 商务、 统计等相关部门要紧密配合ꎬ 按照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十二五” 期间污染

减排工作的意见» 中的有关要求ꎬ 认真落实部

门职责ꎬ 切实发挥职能作用ꎬ 合力推进减排工

作ꎮ 省公安厅要按照与省政府签订的 « “十二

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 和年度

计划任务ꎬ 加大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的监管力

度ꎮ 省财政厅要继续加大污染减排投入力度ꎬ 通

过财政资金的扶持和引导ꎬ 促进火电、 水泥企业

实施脱硝工程及农业源规模化畜禽养殖实施治理

工程ꎮ 省环境保护厅要加强对污染减排工作的指

导协调、 督促检查和核查验收ꎬ 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污染减排监督检查力度ꎬ 依法查处擅自停运污

染治理设施的违法排污企业ꎬ 进一步加强环保标

志管理ꎬ 提高机动车检测率和标志发放率ꎬ 持续

推进全省氮氧化物减排工作ꎮ 省住建厅负责对全

省城市污水厂建设和运行进行监管ꎬ 监督指导城

市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ꎬ 督促污水处理厂

提高污水处理率并正常稳定运行ꎮ 省农牧厅要按

照与省政府签订的 « “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目标责任书» 和年度计划任务ꎬ 全面安排

部署农业减排工作ꎬ 加快推进农业源治理项目建

设进度ꎬ 确保设施早日投入运行ꎬ 如期发挥减排

效益ꎮ 省商务厅要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国Ⅳ油品

供应工作ꎬ 为国家减排核查核算提供有效依据ꎮ
各市州政府必须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污染

减排工作的总体部署及要求ꎬ 进一步强化减排责

任ꎬ 切实加强对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ꎮ 各级政府

是污染减排工作的责任主体ꎬ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

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ꎬ 按照 «青海省

“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 “十
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和年度

减排计划ꎬ 及时研究部署本地区污染减排工作ꎬ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ꎬ 把减排任务通过签订目标

责任书的形式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县 (区 ) 和重

点排污企业ꎬ 通过定期调度分析、 定期预警通

报、 定期督促整改ꎬ 落实有效措施着力解决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ꎬ 尤其要加快减排工程建设ꎬ
提高设施运行效率ꎬ 完善政策措施ꎬ 真正把目标

任务落实到部门、 企业、 项目和具体责任人ꎬ 形

成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机制ꎬ 全方位落实好工程、
结构、 管理减排措施ꎬ 确保年度减排任务的完

成ꎮ 要积极推进污染减排统计、 监测和考核

“三大体系” 建设ꎮ
西宁市要重点确保已实施提标改造的第一、

城南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ꎬ 加快推进西宁市第

四、 五污水处理厂、 西宁市再生水利用工程等项

目建设并如期发挥减排效益ꎬ 加大对已投运污水

处理厂的运行监管ꎬ 提高污水收集率ꎬ 使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标率达到 ９０％ 以上ꎮ 加

强畜禽养殖治理工程项目建设ꎬ 确保各项工程措

施的落实和减排任务的完成ꎮ 加快黄标车和老旧

车辆淘汰力度ꎬ 提高机动车转入标准ꎬ 对外省转

入本地的机动车要按照新注册车辆的标准严格要

求ꎬ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为全省氮氧化

物减排任务的完成发挥效益ꎮ 要重点对青海华电

大通发电有限公司、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已建的脱硫脱硝设施运行加强监管ꎬ 提高设施的

投运率和脱硫效率ꎬ 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并有

效发挥减排效益ꎻ 加快推进黄河鑫业有限公司等

３ 家企业碳素回转窑烟气脱硫、 青海华电大通发

电有限公司在建的脱硫增容改造工程及 ２ 号机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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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硝、 青海宁北铝电脱硝和青海新型建材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等 ９ 家企业水泥熟料生产线烟气

脱硝工程建设进度ꎬ 早日发挥减排效益ꎮ
海东市要重点加强对平安、 乐都、 互助县等

污水处理厂及国家 “十二五” 重点项目循化县

污水处理厂监督检查ꎬ 加快实施提标改造扩建工

程建设进度ꎬ 提高污水收集率ꎬ 确保设施稳定运

行发挥减排效益ꎮ 加强畜禽养殖治理项目建设ꎬ
确保减排项目的落实ꎬ 完成年度减排任务ꎮ 加快

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度ꎬ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

油品供应ꎬ 加强机动车监管ꎬ 对外省转入本地的

机动车要按照新注册车辆的标准严格要求ꎬ 加强

环保标志管理ꎬ 使黄绿标发放率达到 ９０％ 以上ꎬ
机动车检测率达到 ８０％ 以上ꎬ 全面实现氮氧化

物零增长的目标任务ꎮ 要做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

落实工作ꎬ 按照煤改气工程核查核算的有关要

求ꎬ 准备好相关证明资料ꎬ 确保减排量得到国家

认可ꎮ 督促民和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２０００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脱硝工程年内建成并发挥减排

效益ꎬ 确保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乐都金

鼎水泥有限公司已投运的烟气脱硝设施正常稳定

运行ꎮ
海南州要加强对建成投运的污水处理厂的运

行监管ꎬ 加大配套管网改造工程建设ꎬ 提高污水

收集率ꎬ 确保兴海、 贵南、 同德污水处理厂年内

建成并发挥减排效益ꎮ 加强畜禽养殖治理项目建

设ꎬ 确保减排任务的完成ꎮ 加快黄标车和老旧车

辆淘汰力度ꎬ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对外

省转入本地的机动车要按照新注册车辆的标准严

格要求ꎬ 加快推进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工作ꎬ 为

全省氮氧化物减排任务的完成早日发挥效益ꎮ 进

一步挖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潜力ꎬ 加快共

和县金河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２０００ 吨水泥熟料生

产线脱硝工程建设并如期发挥减排效益ꎬ 确保全

年减排任务的完成ꎮ
海北州要加强对西海镇、 海晏县污水处理厂

的运行监管ꎬ 加大配套管网改造工程建设ꎬ 提高

污水收集率ꎬ 加快祁连、 门源、 刚察县污水处理

厂建设进度使其早日发挥减排效益ꎮ 进一步挖掘

农业源减排潜力ꎮ 加快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

度ꎬ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对外省转入本

地的机动车要按照新注册车辆的标准严格要求ꎬ
推进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工作ꎬ 为全省氮氧化物

减排任务的完成发挥效益ꎮ 要确保西部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唐湖电力分公司燃煤机组脱硫设施稳定

运行并发挥减排效益ꎮ
黄南州要加强日常督查力度ꎬ 确保国家

“十二五” 重点项目中的同仁、 尖扎县污水处理

厂在年内投入运行并发挥减排效益ꎮ 加强畜禽养

殖治理项目建设ꎮ 进一步挖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减排潜力ꎬ 加快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度ꎬ
全面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确保完成全年减排

任务ꎮ
海西州要加强对已投运污水处理厂运行监

管ꎬ 加大配套管网改造工程建设ꎬ 提高污水收集

率ꎬ 确保国家 “十二五” 重点项目中的天峻县、
大柴旦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ꎮ 积极挖掘农业源减

排潜力ꎮ 加快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度ꎬ 全面

实施国Ⅳ标准油品供应ꎬ 对外省转入本地的机动

车要按照新注册车辆的标准严格要求ꎬ 加快推进

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ꎬ 使黄绿标发放率达到

９０％ 以上ꎬ 机动车检测率达到 ８０％ 以上ꎬ 为全

省氮氧化物减排任务的完成发挥效益ꎮ 要加大对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供热中心

燃煤机组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硫设施的运行监管ꎬ
督促企业完成自动在线设施建设和环保联网运行

并达到国家核算要求ꎬ 提高脱硫效率ꎬ 确保循环

硫化床炉内喷钙系统稳定运行和二氧化硫达标排

放ꎻ 加快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脱

硫设施建设并在年底前完成ꎬ 加强对青海碱业自

备电厂脱硫设施的运行监管ꎬ 确保设施正常稳定

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ꎮ
玉树州、 果洛州要按照计划要求ꎬ 加强国家

“十二五” 重点项目中的玉树县城结古镇污水

厂、 玛沁县城大武镇污水厂日常运行监管ꎬ 确保

尽早投入正常运行并如期发挥减排效益ꎮ
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

信息委、 省统计局负责在年底对市州政府污染减

排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ꎬ 考核结果上报省政府

并向社会公布ꎬ 同时作为各地政府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及企业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ꎬ
实施严格考核ꎬ 对未完成污染减排目标任务的地

区ꎬ 实行 “一票否决”ꎬ 并予以通报批评ꎮ
(二 ) 强化督查预警ꎬ 落实减排措施ꎮ 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将 “保运行、 提效率、 促工

程” 作为污染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加大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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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项目的现场督查力度ꎬ 对重点减排项目实施周

报告、 半月报告和每月形势分析ꎬ 及时跟踪、 调

度、 通报各地减排工作进展情况ꎬ 对减排工作进

展不力的地区和企业实施预警ꎬ 限期整改ꎬ 确保

减排设施正常稳定运转ꎬ 提高管理减排成效ꎮ 要

加快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建设ꎬ 建立健全减排设施

运行管理规章制度ꎬ 完善设施运行台帐记录ꎮ 同

时加强对企业环保业务人员培训力度ꎬ 提高治污

设施运行管理水平ꎮ
(三 ) 严格环境准入ꎬ 控制新增排放量ꎮ 将

建设项目审批与污染减排有机结合ꎬ 把总量指标

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ꎬ 以总量指标

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控制行业发展规模、 优

化产业布局、 淘汰落后产能ꎮ 新建项目要严格按

照环保要求建设治污设施ꎬ 从源头控制污染物新

增量ꎮ 要提高现有工业企业治污水平ꎬ 建立完备

高效的治污体系ꎬ 推进企业清洁生产水平ꎬ 降低

污染物排放强度ꎮ 对产能过剩行业新建、 扩建项

目ꎬ 要严格执行新增产能实行产能规模等量或减

量置换的国家产业政策ꎬ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过快增长ꎮ 在钢铁、 电力、 化工等重点行

业ꎬ 要强力普及余热余压利用、 烟气除尘等节能

降耗、 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技术ꎬ 有效减少资源

能源消耗和工业污染物排放ꎮ
(四 ) 加大资金投入ꎬ 推进措施落实ꎮ 各级

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污染减排专项资金投入ꎬ
将污染减排专项资金列入当地财政预算ꎬ 采取补

助、 贴息和奖励等方式加大对本地区重点减排工

程项目的补助ꎮ 同时加大对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

设的资金投入ꎮ 企业必须按照 “谁污染、 谁治

理” 的原则ꎬ 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力度ꎮ
同时ꎬ 积极争取国家资金ꎬ 大力吸引社会资金支

持污染减排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行ꎬ 形成中

央、 省级专项资金为引导ꎬ 地方财政相配套、 企

业自筹资金为主体ꎬ 社会资金参与的减排投入机

制ꎬ 全力推进污染减排工作ꎮ
(五 ) 加强环境监管ꎬ 提升管理减排实效ꎮ

狠抓已建成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火电厂脱硫、 水

泥行业烟气脱硝和企业治污设施的日常有效运

行ꎬ 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负荷率要提高到

７０％以上ꎮ 要督促辖区内企业按要求开展自行监

测及信息发布工作ꎬ 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

行维护管理、 自动在线比对监测、 有效性审核及

监督性监测工作ꎬ 健全减排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

台账ꎬ 以在线数据作为减排核算的依据ꎬ 确保重

点排污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７５％以上ꎬ 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８０％
以上ꎬ 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达到 ９５％ 以上ꎮ
要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ꎬ 推行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ꎬ 向社会公告治污设施处理率、 运行率ꎬ 接

受社会监督ꎬ 确保管理减排取得实效ꎮ
各级政府和主要责任部门要紧紧围绕 ２０１４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削减目标ꎬ 进一步分解任

务、 落实责任ꎬ 紧盯重点领域ꎬ 深挖减排潜力ꎬ
确保各项污染减排措施落到实处ꎬ 全面完成污染

减排任务ꎮ

附表: １. ２０１４ 年全省各地区主要污染物总

量控制削减目标分解计划表

２. ２０１４ 年青海省农业源总量控制指

标分解计划表

３ 污水处理厂减排工程项目表

４ 化学需氧量、 氨氮工业治理项

目表

５ 化学需氧量、 氨氮关停淘汰项

目表

６ 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烟气脱硫脱硝

项目表

７ 非电行业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工

程减排项目表

８ 清洁能源替代项目表

９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关停淘汰项

目表

１０ 机动车减排项目表

１１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污

染治理工程表

１２. ２０１４ 年国家重点监控废水企业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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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２

２０１４ 年国家重点监控废水企业名单 (２５ 家 )

行政区

代　 码
市 (州 ) 县 (区 )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０１０２ 西宁市 城东区 ２２６６１７８２７ 西宁张氏实业 (集团 ) 畜禽制品公司

６３０１０２ 西宁市 城东区 Ｘ２４８６０１０１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机务段

６３０１０２ 西宁市 城东区 ６６１９１１５２－２ 青海瑞合铝箔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０３ 西宁市 城中区 ６６１９０８９１３ 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０３ 西宁市 城中区 ６７９１９８８１－７ 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０５ 西宁市 城北区 ６６１９０１９８１ 青海明胶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０５ 西宁市 城北区 ７１０４３３５９９ 青海小西牛生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２２６５８０６５０ 青海黎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７９１５７０１１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６１９１１７２５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６１９１３８８６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８１９２１８８６ 青海湟中威思顿精淀粉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地区 民和县 ７５７４１１７２５ 青海民和威思顿精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地区 互助县 ７１０５４６８６８ 青海互助威思顿精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地区 互助县 ２２６５９２６９４ 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

６３２５２１ 海南州 共和县 ７５７４３６８６９ 青海省青海湖清真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５２１ 海南州 共和县 ７８１４２６９２７ 共和县绿源生猪屠宰场

６３２５２４ 海南州 兴海县 ７５７４０５９１５ 兴海什多龙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５２４ 海南州 兴海县 ６７９１９２０３６ 青海省兴盛肉食品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１０５８７５０４１３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５７４１２２４２ 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６６１９３８１５１ 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７１０５４３４２１ 青海碱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２３ 海西州 天峻县 ５９５０１１５４－１ 青海盐湖能源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６１ 海西州 大柴旦工行委 ７１０４０６３８Ｘ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锡铁山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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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国家重点监控废气企业名单 (５３ 家 )

行政区

代　 码
市 (州 ) 县 (区 )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０１０５ 西宁市 城北区 ２２６５９３９４５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６１９３７６１８ 大通福通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６１９４３６８Ｘ 青海平煤中鑫太阳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１０１５４８５７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１０４９４０４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１０４９５８８８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８１４２２５４－７ 西宁亚美亚陶瓷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１０４０４５６０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２２６５９２５０４ 青海新型建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７９１５７０１－７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７１０５５８７９７ 青海宁北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６１９１１７２５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１０５６７０１Ｘ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锌业分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２１２２９ 青海百通高纯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３４８９８ 青海珠峰锌业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３６３９１ 青海金广镍铬材料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４４７１１ 青海黄河水电再生铝业有限公司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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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代　 码
市 (州 ) 县 (区 )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６１９０３８３ｘ 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７９１５１７８７ 紫金矿业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６１９１３８８６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４９２０５ 青海高源特殊硅业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７９１６８７２２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３ 西宁市 湟源县 ７１０５４７３１８ 青海华铁金属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３ 西宁市 湟源县 ７８１４１７１４Ｘ 青海华晟铁合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３ 西宁市 湟源县 ７８１４１７１４－Ｘ１ 青海华晟铁合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二车间

６３２１２１ 海东市 平安县 ７５７４４４００９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市 民和县 ７３２１２２１２６９２５ 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市 民和县 ６７９１７２９６７ 青海恒利达碳化硅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市 民和县 ６７９１７７１５１ 民和文宏科技磨料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市 民和县 ７８１４２６１９３ 民和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３ 海东市 乐都区 ６６１９３１８７３ 乐都鑫丰铁合金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３ 海东市 乐都区 ６７９１５３５３９ 海东地区贵强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３ 海东市 乐都区 ７１０５５５２３８ 乐都福海碳化硅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１２３ 海东市 乐都区 ６７９０６８２７１ 青海金鼎水泥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市 互助县 ６６１９３８３４６ 青海华鑫硅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市 互助县 ７５７４４００２４ 青海丹峰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市 互助县 ６６１９２３１５２０１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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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代　 码
市 (州 ) 县 (区 )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市 互助县 ７１０５７９３２８ 青海鼓楼水泥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２７ 海东市 化隆县 ７１０５００３３３ 化隆先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２２３ 海北州 海晏县 ６６１９０６０９６ 西部矿业有限公司唐湖电力分公司

６３２２２３ 海北州 海晏县 ６９８５３３４７３ 海晏天盛光伏线切材料有限公司

６３２５２１ 海南州 共和县 ６７９１８５００４ 共和县金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５６４９３４００１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５７４１０３３５ 格尔木豫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６６１９３２７９６ 格尔木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１０５８７０５４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天然气电力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１０５２９７７７ 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７１０５４３４２１ 青海碱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６６１９３８１５１ 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７１０４６８３３７ 青海海西化工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２１ 海西州 乌兰县 ７８１４０２３６Ｘ 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６２ 海西州 茫崖工行委 ２２７５７４００９ 青海创安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６２ 海西州 茫崖工行委 ７１０５８７５０４１０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供水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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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国家重点监控污水处理厂企业名单 (１６家 )

行政区

代　 码
市 (州 ) 县 (区 )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０１０２ 西宁市 城东区 ７１０４３５７０３０１ 西宁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一污 )

６３０１０２ 西宁市 城东区 ７１０４３５７０３０３ 西宁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三污 )

６３０１０３ 西宁市 城中区 ７１０４３５７０３ 西宁市排水公司城南污水处理厂

６３０１０４ 西宁市 城西区 ７５７４２２４４０ 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污 )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０１５０１９５３Ｘ 大通县污水处理厂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１０５８３３６Ｘ 湟中县江源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５９５００３５７６ 湟中县甘河滩镇污水处理厂

６３０１２３ 西宁市 湟源县 ６９８５１１５５７ 湟源县城镇污水处理厂

６３２１２１ 海东地区 平安县 ６３２１２１Ｊ０４ 平安县排污站 (平安县污水处理厂 )

６３２１２２ 海东地区 民和县 ５７９９０１１９Ｘ 民和县城污水处理厂

６３２１２３ 海东地区 乐都县 ６３２１２３Ｇ０００１ 乐都净康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乐都县污水处理厂 )

６３２１２６ 海东地区 互助县 ５６４９０４０１３ 广州市京水水务有限公司 (互助县污水处理厂 )

６３２５２１ 海南州 共和县 ６９８５４９４８３ 首创爱华 (天津 ) 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６３２５２３ 海南州 贵德县 ５９５０４４５７０ 贵德县污水处理厂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１０４７１８８６ 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

６３２８０２ 海西州 德令哈市 ６９８５０７２５９ 德令哈市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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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国家重点监控重金属企业名单 (１９家 )

行政区

代　 码
州 (地、 市 ) 县 (区 ) 法人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６３０１００ 西宁市 城东区 ２２６６３３８３９ 青海量具刃具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６１９３７６１８ 大通福通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２２６５９２４１６ 青海苏青氯酸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１ 西宁市 大通县 ６７９１５７０１７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００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１０５３１３２４ 青海西部铅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００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５７４２６６３６ 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８１４３４８９８ 青海珠峰锌业有限公司

６３０１００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５７４１６５２６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铅业分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７１０５６７０１Ｘ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锌业分公司

６３０１２２ 西宁市 湟中县 ６７９１５１７８－７ 紫金矿业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６３２５２４ 海南州 兴海县 ７１０５３６５４７ 青海赛什塘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００ 海西州 大柴旦工行委 ７１０５６９６８０ 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０ 海西州 大柴旦工行委 ７１０４０６３８Ｘ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锡铁山分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６６１９３２７９６ 格尔木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７５７４１０３３５ 格尔木豫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０１ 海西州 格尔木市 ６９８５０１２９５ 青海华信冶炼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２２ 海西州 都兰县 ２２７６４０３２８ 都兰县多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２８２２ 海西州 都兰县 ７１０５５８２５２ 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８６１ 海西州 大柴旦工行委 ７１０４００６４Ｘ 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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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４〕 ５６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方案» 已经省委、 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青海省 ２０１４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重 点 工 作 方 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今年是完成医改 “十二五” 规划目标的关

键一年ꎮ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医改向纵深发展ꎬ 不

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幸福指数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现就做好 ２０１４ 年医改重点工作提出如下方案:

一、 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按照省

委、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民生、 抓好民生

“十件实事” 的要求ꎬ 结合国家深化医改重点工

作安排ꎬ 紧紧围绕 “医保、 医药、 医疗” 三个

方面ꎬ 进一步加强领导ꎬ 完善政策ꎬ 加大投入ꎬ
大胆创新ꎬ 先行先试ꎬ 在巩固前一阶段医改成果

的基础上ꎬ 继续打造青海医改特色亮点、 保持若

干方面走在前列ꎬ 让改革成果更多惠及各族

群众ꎮ
二、 工作任务

(一 ) 进一步健全完善医保体系ꎮ
１ 健全完善分级诊疗制度ꎮ 省政府办公厅

已印发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的意见ꎬ 各地正

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ꎮ 通过加强指导、
跟踪调研、 强化考核ꎬ 不断总结经验ꎬ 确保分级

诊疗制度顺利推行ꎬ 落实到位ꎮ 今年对各地分级

诊疗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和奖惩ꎮ 同时全

面开展城乡全科医生与居民契约服务工作ꎬ 为广

大群众提供预防、 保健、 治疗以及合理引导转诊

等一体化医疗服务ꎮ 加大宣传力度ꎬ 切实提高政

策知晓率ꎬ 切实形成基层首诊、 分级诊疗、 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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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诊就医格局ꎮ
２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ꎮ 坚持政府、 社

会、 个人合理分担的原则ꎬ 继续健全完善改革举

措ꎬ ４ 月中旬出台以总额控制为主的医保支付制

度改革方案ꎬ 从 ４ 月份开始全面实施ꎮ 合理选择

２ 个县开展按人头付费、 按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

改革试点ꎮ
３ 加快完善门诊统筹政策ꎮ 落实提高医疗

机构门诊支付比例相关政策ꎬ 提高省市 (州 )
县乡四级医疗机构、 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

支付比例ꎬ 使门诊支付比例和住院支付比例保持

合理ꎬ 规范就医行为ꎬ 防止小病大治、 过度

医疗ꎮ
４ 进一步提高参保率和人均筹资标准ꎮ 继

续扩大城乡居民参保人数ꎬ 千方百计提高新农

合、 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参保率ꎬ 年内职工医

保、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参合率分别达到

９９％ 、 ９７％ 、 ９８ ４％ ꎬ 做到应保尽保、 应参尽

参ꎬ 到 “十二五” 末实现全省全覆盖ꎮ 住院费

用支付比例巩固在 ７６％ 以上ꎮ 切实扩大城乡医

保覆盖面和受益面ꎮ 进一步提高我省城乡居民医

保筹资标准ꎬ 由 ４７０ 元提高到 ５１０ 元 (财政补助

３０ 元ꎬ 个人缴费 １０ 元ꎮ )
５ 优化大病医疗保险制度ꎮ 统一城乡居民

诊疗目录和用药目录ꎬ 健全完善ꎬ 规范执行ꎬ 使

制度更加定型成熟ꎮ 对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大病

医疗保险运行情况、 成本控制、 工作效率、 群众

满意度等进行综合考核评估ꎮ ２０１４ 年大病保险

协议由社保、 保险公司、 医疗机构三方签订ꎬ 做

到三方相互协调和制衡ꎮ
６ 统一城乡居民医保管理体制ꎮ 实行新农

合和城镇居民医保 “五统一”: 统一管理部门、
统一筹资标准、 统一实行市 (州 ) 级统筹、 统

一基本政策、 统一推行就医一卡通ꎬ 全面实现城

乡居民医保一体化ꎬ 为广大群众提供即时、 便捷

的服务ꎮ 统筹后的归口管理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ꎬ 卫生部门参与管理ꎮ ５ 月份完

成ꎬ ６ 月份正式运行ꎮ
７ 扩大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医保服务范围ꎮ

关于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服务试

点工作ꎬ 根据从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规范医疗行为、 方便参保群众和信息系统建设等

方面对格尔木市、 互助县试点的整体评估情况ꎬ
及时研究试点扩面ꎬ 探索推进以 “政事分开、
管办分离、 相互制约、 多方监督” 的医保新型

管理运行模式ꎮ
(二 ) 继续巩固推进基本药物制度ꎮ
８ 加强药物招标采购配送工作ꎮ 继续健全完

善药物招采政策ꎬ 完善药物配送办法ꎬ 实行配送企

业优化组合ꎬ 大中小互补ꎬ 尽快确定并公布第二批

药物配送企业中标名单ꎬ 中标企业在 ４ 月份开始新

中标药物配送ꎬ 确保今年药物配送率达到 ９７％ꎮ ４
月份出台医用高值耗材集中招采办法ꎮ

９ 推进非政府办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ꎮ 在西宁、 海东、 格尔木、 德令哈市和全

省所有州、 县政府所在地的非政府办医疗机构ꎬ
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ꎮ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的零差率缺口由各级政府予以经费补偿ꎮ
１０ 支持和发展民族医药事业ꎮ 加强民族医

院重点特色科室建设ꎮ 遵循中藏 (蒙 ) 药简便

验廉、 群众喜欢的特点ꎬ 从青海实际出发ꎬ 基本

药物遴选增补时对中藏 (蒙 ) 药给予适当倾斜ꎮ
１１ 推进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改革ꎮ 通过完善

药品出厂审核定价、 控制药品流通环节加价、 严

格药品销售限价联动改革ꎬ 进一步规范整顿药品

流通秩序ꎬ 建立经营规范、 竞争有序、 服务高效

的药品流通新秩序ꎬ 使药品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

与医改政策相匹配ꎬ 基本药物在市场药店与公立

医院同价销售ꎬ 遏制市场药价虚高ꎮ
(三 )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ꎮ
１２ 全面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ꎮ 进一

步落实取消以药补医机制、 经费补偿机制和人事

分配制度改革ꎬ 健全完善绩效奖励机制ꎮ 积极争

取将我省剩余 ５６ 所县级公立医院纳入国家新增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围ꎮ 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ꎬ 优化卫生资源规划布局ꎬ 理顺医药价格ꎮ 按

照 «全省县乡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实施方

案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 ) »ꎬ 明确今年的培训计划ꎬ
大力培养培训县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ꎬ 分期分批

培训县乡村医务人员 ７５４９ 人次ꎮ 根据省政府今

年安排的事业单位公开考录招聘计划ꎬ 做好县级

公立医院人员招聘工作ꎬ 按县级公立医院现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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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编制 ８０％的比例公开招考部分医务人员ꎮ ７—
８ 月份组织报名考试ꎬ ９ 月份招录人员正式上岗ꎮ

１３ 巩固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成

果ꎮ 进一步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运行

机制ꎬ 扎扎实实将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到位ꎬ 巩固

“坚持公益性、 调动积极性、 保障可持续” 的体

制机制ꎬ 推进改革完善定型ꎮ
１４ 切实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ꎮ 明确

今年培训计划ꎬ 加大县乡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培

训ꎬ 同时ꎬ 充分发挥省、 市 (州 ) 两级医院的

培训功能ꎬ 并积极借助六个援建省市的对口支援

渠道ꎬ 采取多种培训方式ꎬ 提高培训质量ꎬ 解决

县乡村医疗人才匮乏、 医务水平有限的问题ꎬ 为

城乡居民提供高质有效的服务奠定人才基础ꎻ 按

照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 人社部、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国务院医改办印发的 «关于开展全

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试点工作的暂行办法»ꎬ 积

极争取国家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ꎬ 加强全科医

生队伍建设ꎬ 完成基层在岗人员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任务和定向全科医生招生培养力度ꎮ
１５ 加快推进医改信息化项目建设ꎮ 实现卫生

综合管理、 医政管理、 药政管理、 医疗保障、 医疗

救助、 大病保险和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 新农合医

保 “六网一体ꎬ 三卡合一”ꎮ ５ 月份试运行ꎬ ６ 月正

式运行ꎮ 进一步扩大远程诊疗系统覆盖面ꎬ 促进优

质医疗卫生资源纵向流动ꎬ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

量ꎬ 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卫生服务ꎮ
１６ 持续推进 “先住院后结算” 服务模式ꎮ

进一步加强卫生、 医保、 民政救助、 大病保险等

部门的衔接ꎬ 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ꎬ 消除手工结

算ꎬ 提高结算效率ꎬ 使 “先住院后结算” 服务

模式更加巩固完善ꎮ
１７ 深入推进社会办医ꎮ 我省社会办医只占

总量的 １３ ０８％ ꎮ 下一步ꎬ 进一步解放思想ꎬ 放

宽政策ꎬ 千方百计利用社会资本、 民营资本兴办

多样化的医疗机构ꎬ 推动社会办医在青海蓬勃发

展ꎬ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医疗需求ꎮ 今年

社会办医达到 １５％ 以上ꎮ 在对康乐医院、 仁济

医院等民营医疗机构进行专题调研的基础上ꎬ 提

出扶持民营医院发展的具体措施ꎮ
１８ 积极推行医疗联合体ꎮ 在西宁、 海东和

海西组建医疗联合体ꎬ 并组织开展省人民医院网

络医院新型医联体试点ꎬ 探索开展预约诊疗、 检

验检查结果互认、 临床路径管理、 电子病历、 医

师多点执业改革ꎬ 提高医疗质量ꎬ 推广联合体内

分级诊疗模式ꎮ
１９ 深化对口支援工作ꎮ 进一步加强与对口

援青省市的衔接沟通ꎬ 继续开展三级医院向县级

医院派驻医疗帮扶团队ꎬ 二、 三级医院和县医院

帮扶乡镇卫生院工作ꎬ 实现帮扶全覆盖ꎮ 加大人

才技术帮扶力度ꎬ 提升薄弱地区尤其是基层医疗

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ꎮ
２０ 切实维护医疗机构秩序ꎮ 依法严厉打击

侵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

法犯罪行为ꎬ 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ꎬ 切

实保护医务人员的正当权益和人身安全ꎮ
另外ꎬ 启动实施 “单独两孩” 政策ꎮ
三、 工作要求

(一 )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深

化医改工作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紧迫性ꎬ 增强政治

责任感ꎬ 加强领导ꎬ 精心组织ꎬ 周密部署ꎮ 各级政

府主要领导负总责ꎬ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ꎬ 全力抓ꎮ
各地要抓紧制定工作计划ꎬ 分解目标任务ꎬ 建立目

标责任制ꎬ 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有效推进ꎮ
(二 ) 密切协调配合ꎮ 医改工作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ꎬ 涉及面广ꎬ 任务繁重ꎬ 各有关部门

要从深化医改的大局出发ꎬ 相互配合ꎬ 主动承担

任务ꎬ 加强衔接ꎬ 形成合力ꎬ 及时总结经验ꎬ 研

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ꎬ 不断完善政

策ꎬ 共同推进改革ꎮ
(三 ) 强化督导考核ꎮ 省医改办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对各地区医改的检查指导工作ꎬ 健全完

善考核机制ꎬ 督促落实相关任务ꎮ 各地区要开展

对医改的工作督查ꎬ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ꎬ 并

将落实情况及时报送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ꎮ
(四 ) 积极宣传引导ꎮ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ꎬ 有计划、 重点的开展医改宣传工作ꎬ 让医改

政策家喻户晓ꎬ 深入人心ꎮ 要善于挖掘典型ꎬ 总

结经验ꎬ 及时推广ꎮ 要引导调动各方面参与医改

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确保改革顺利

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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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发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关于加强财政管理

盘活存量资金的意见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４〕 ５７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 «关于加强财政管理　 盘活存量资金的意见» 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ꎬ 现转

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关于加强财政管理　 盘活存量资金的意见

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深化财

政体制改革要求ꎬ 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ꎬ 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ꎬ 根据全省财政存量资金审计情

况ꎬ 现就加强财政管理、 盘活存量资金提出如下

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 指导思想ꎮ 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ꎬ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ꎬ 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ꎬ 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提升

保障能力为核心ꎬ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ꎬ 进一步

创新和改进财政管理ꎬ 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ꎬ
集中用于稳增长、 调结构、 惠民生、 促改革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ꎬ 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全

省经济转型升级ꎬ 为全力打造三个 “升级版”
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撑ꎮ

(二 ) 基本原则ꎮ 坚持分级负责ꎬ 各级财政

部门负责清理盘活本级财政和所属预算部门的财

政存量资金ꎬ 上级财政部门原则上不收回或统筹

下级财政存量资金ꎻ 坚持分类处理ꎬ 结合存量资

金构成、 性质和结存期限ꎬ 区别财政和预算部门

不同情况ꎬ 分类予以处理ꎻ 坚持统筹使用ꎬ 盘活

的财政存量资金ꎬ 应结合实际统筹集中安排ꎬ 重

点用于推进城镇化建设、 生态保护、 产业扶持、
金融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领域ꎬ 以及统筹整合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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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安排的项目支出ꎻ 坚持协作推进ꎬ 健全工作

协调机制ꎬ 密切协作ꎬ 上下联动ꎬ 共同推进ꎮ
(三 ) 目标任务ꎮ ２０１４ 年各市 (州 ) 财政

部门统筹整合上年底财政存量资金 (含财政及

预算部门 )ꎬ 原则上不得低于其总量的 ４０％ ꎮ 以

后年度ꎬ 各地财政支出执行率不得低于 ９８％ ꎮ
全省各级预算部门实际支出执行率不得低

于 ９０％ ꎮ
二、 政策措施

各地财政及预算部门要在分类分层次厘清底

数、 分析构成、 找准成因的基础上ꎬ 认真研究建

立加快建立财政存量资金管理长效机制ꎬ 创新和

改进财政管理ꎬ 细化工作措施ꎬ 有效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ꎬ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ꎮ
(一 ) 切实盘活财政存量资金ꎮ 财政部门存

量资金中ꎬ 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结转期限超过一年

的预算结转项目ꎬ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未作规定且

连续结转两年及以上ꎬ 以及没有具体项目或无法

支出的财政专户支出要全部进行整合ꎻ 政府性基

金结转项目连续两年以上预算执行率达不到

８０％的ꎬ 可将其累计结余资金调整到其他同类项

目ꎬ 或统筹调入公共财政预算进行全部整合ꎮ 预

算部门存量资金中ꎬ 项目净结余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

及以前年度形成的项目结转资金ꎬ 全部收回同级

财政进行整合ꎻ ２０１３ 年下达形成的项目结转资

金ꎬ 同级财政视情收回进行统筹安排ꎮ
(二 ) 细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ꎮ 各地财政部

门要细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ꎬ 将预算尽量细化到

“项” 级科目和具体项目ꎬ 提高预算年初到位

率ꎮ 积极试编财政中期规划ꎬ 对跨年度重大项目

分年度纳入预算ꎮ 强化部门结余结转资金和绩效

管理ꎬ 完善预算编制与结余结转资金挂钩机制ꎬ
实现绩效目标管理与预算编制的有机结合ꎮ

(三 ) 加快财政预算执行进度ꎮ 年初预算一

经同级人大审议批准后ꎬ 财政部门要及时会同相

关部门做好资金分配方案的细化和指标下达工

作ꎮ 要加强与部门、 单位的沟通协调ꎬ 下达预算

指标后ꎬ 及时跟踪后续执行进展ꎬ 督促加快项目

审核和资金支付ꎬ 减少资金滞留ꎮ 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拨付资金ꎬ 坚决杜绝违规 “以拨列

支”、 虚列支出、 挤占挪用资金等行为ꎬ 规范权

责发生制管理ꎬ 不断增强预算执行的及时性、 有

效性、 安全性ꎮ
(四 ) 加强和规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ꎮ 按照

“动态管理、 分类整合ꎬ 集中财力、 保障重点”
的原则ꎬ 稳步推进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

作ꎮ 对预算部门内部专项超过一年以上的专项结

余资金ꎬ 原则上全部进行统筹整合ꎻ 对当年预算

安排形成的结余资金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压减ꎬ 抵

顶下年项目预算ꎮ 对中央专项年初预算已安排、
但执行中通过上级补助和政府债券等资金给予保

障的项目资金ꎬ 通过置换方式予以整合ꎮ 对跨部

门专项按照统一规划、 分口安排、 集中投入、 各

记其功的方式进行整合ꎬ 以项目拼盘带动资金整

合ꎮ 对跨地区及重点专项分轻重缓急ꎬ 集中投

入ꎬ 保障重点ꎬ 发挥资金的聚合效应ꎮ
三、 工作要求

(一 ) 加强领导ꎬ 健全工作机制ꎮ 盘活财政

存量资金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ꎬ 也是加强和改进专项资金管理ꎬ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必然要求ꎮ 各地区、 各

部门要从全省改革发展大局出发ꎬ 切实把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工作摆上重要日程ꎬ 市 (州 ) 县政

府和预算部门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ꎬ 落实好

第一责任人制度ꎬ 亲自挂帅、 亲自组织、 亲自督

促ꎮ 要逐级建立并落实责任制ꎬ 健全完善分工明

确、 衔接严密、 运转高效、 保障有力的工作机

制ꎬ 确保上下衔接统一、 步调一致ꎬ 齐心协力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ꎬ 并实现常态化管理ꎮ
(二 ) 细化职责ꎬ 落实工作任务ꎮ 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能ꎬ 加强协调配合ꎮ 财政部门

要认真履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主体责任ꎬ 主动

研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ꎬ 量化分解目标任务ꎬ 细

化工作举措ꎬ 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ꎬ 建立健全

财政结余结转资金定期清理机制ꎬ 切实消化和压

缩结余结转资金规模ꎮ 预算部门要全面摸排本部

门及所属单位各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ꎬ 进一步健

全完善相关财务制度ꎬ 积极配合同级财政部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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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ꎮ 审计部门要加强工作督导ꎬ 会同财政部

门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ꎬ 保障工作顺

利进行ꎮ
(三 ) 明确投向ꎬ 规范资金使用ꎮ 对整合的

财政存量资金ꎬ 各市 (州 ) 县要结合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统筹安排、 突出重点、 集中使用ꎮ
西宁、 海东市要重点用于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产业

扶持、 保障房建设等领域ꎻ 海西州要重点用于支

持循环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转型等领域ꎻ 海南、
海北州要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改善等领

域ꎻ 玉树、 果洛和黄南州要重点用于基层政权和

藏区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保护、 民生改善等

领域ꎮ
(四 ) 严 肃 纪 律ꎬ 强 化 激 励 约 束ꎮ 各 市

(州 ) 县财政、 审计部门要以压缩部门结余结转

规模为重点ꎬ 强化措施ꎬ 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ꎮ 对预算部门拒不缴回财政应统筹整合资金

的ꎬ 财政部门通过抵扣当年预算安排等方式予以

处理ꎮ 省财政厅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ꎬ 将各

地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纳入省

对下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范围ꎬ 考评结果作为

分配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因素ꎮ 今年底ꎬ 省

财政厅、 省审计厅要对各地的整合盘活情况进行

检查ꎬ 对未完成省上确定目标任务的地区ꎬ 省财

政将从省对下补助中如数扣回ꎮ 对预算部门未完

成目标任务的抵顶下年度项目支出安排ꎮ
(五 ) 督导考核ꎬ 建立报告制度ꎮ 各级财

政、 审计、 监察和督查部门要切实加大对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工作的跟踪督导和检查ꎬ 重点加大对

工作组织开展、 目标任务落实ꎬ 以及是否存在弄

虚作假、 推诿扯皮、 协调不力等情况的督查力

度ꎮ 要坚决纠正和查处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为

由ꎬ 借机变相挤占、 挪用或转移财政专项资金等

问题ꎮ 为确保工作落实ꎬ 各市 (州 ) 财政和省

级预算部门要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前ꎬ 将本地

区、 本部门贯彻落实情况、 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

施等报送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ꎮ
省财政厅要会同相关部门依据本意见尽快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４ 年政府信息公开

重点工作安排 » 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４〕 ５８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２０１４ 年青海省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组织

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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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青海省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和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４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

点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４〕 １２ 号 ) 要求ꎬ 现

就 ２０１４ 年青海省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如下:

一、 加强主动公开工作ꎬ 全面贯彻落实

«条例»

继续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建设现代

政府ꎬ 提高政府公信力ꎬ 稳定市场预期ꎬ 保障公

众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的重要举措ꎮ 各地

区、 各部门要把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作为推进

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ꎬ 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ꎬ 细

化公开内容ꎬ 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断规范和深

化ꎮ 行政机关新获取和制作的政府信息ꎬ 凡属于

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权益、 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

广泛知晓的ꎬ 都要依法、 全面、 准确、 及时地做

好公开工作ꎮ 要继续清理 «条例» 施行前形成

但尚未移交国家档案管理部门的政府信息ꎬ 以目

前仍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为重点ꎬ 分时段、 有步

骤地做好公开工作ꎮ 加强信息解读工作ꎬ 对一些

涉及面广、 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比较强的政策

性信息及相关重要信息ꎬ 要加强事前舆情风险评

估ꎬ 制定信息发布、 解读和回应的整体方案ꎮ 公

开前ꎬ 要同步考虑相应解读事宜ꎬ 准备解读预案

及通俗易懂的解读材料ꎻ 公开时ꎬ 同步配发解读

材料ꎬ 及时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解读、 阐释ꎬ 增进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ꎮ 切实做好社会关

切事项回应工作ꎬ 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 研

判、 处置和回应机制ꎬ 密切关注涉及党和政府重

要工作部署、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务舆

情ꎬ 及早发现、 研判需要回应的相关舆情和热点

问题ꎬ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ꎬ 消除不实传言ꎬ 正面

引导舆论ꎮ 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网站、 政

务微博微信等信息公开平台建设ꎬ 充分发挥广播

电视、 报刊、 新闻网站、 商业网站等媒体的作

用ꎬ 使主流声音和权威准确的政务信息在网络领

域和公共信息传播体系中广泛传播ꎮ

二、 推进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

一是推进行政审批信息公开ꎮ 主动公开各部

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ꎬ 逐步建立各级政府及其工

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ꎬ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ꎬ

接受社会监督ꎮ 加强行政审批项目调整信息公

开ꎬ 围绕关于简政放权的决策部署ꎬ 及时公开取

消、 下放、 清理以及实施机关变更的行政审批项

目信息ꎮ 继续推进行政许可办理信息公开ꎬ 加强

依据、 条件、 程序、 数量、 期限、 需要提交材料

目录以及办理情况的信息公开工作ꎮ 二是推进行

政处罚信息公开ꎮ 加大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

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力度ꎬ 除依法需

要保护的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外ꎬ 对

适用一般程序查办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

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ꎬ 应当主动公开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及案件名称、 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或名

称ꎬ 以及主要违法事实和处罚种类、 依据、 结果

等ꎬ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ꎬ 并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ꎮ 推动其他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

开ꎬ 扩大公开范围ꎬ 细化公开内容ꎮ (省编办、

省商务厅、 省科技厅分别牵头落实 )

三、 继续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

一是推进政府预算、 决算公开ꎮ 财政资金是

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ꎬ 进一步加大管理使用情况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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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开力度ꎬ 让 “财政资金” 在阳光下运行ꎮ

政府预算和决算全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

科目ꎬ 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决算公开到具体项

目ꎮ 除按有关保密规定不宜公开其资金使用情况

的部门和单位外ꎬ 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均应

公开本部门预算决算ꎬ 部门预算决算要尽快公开

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ꎮ 二是推进 “三公” 经

费公开力度ꎮ 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 “三公” 经

费都要详细公开ꎬ 细化说明因公出国 (境 ) 团

组数及人数ꎬ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ꎬ 国内公

务接待的有关情况ꎬ 以及 “三公” 经费增减变

化原因等信息ꎮ 三是推进财政审计信息公开ꎮ 继

续深化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信息公

开ꎬ 发布审计结果公告的同时ꎬ 相关单位要及

时、 全面、 准确公开整改情况ꎬ 进一步提升财政

预算执行和收支审计工作情况的透明度ꎮ (省财

政厅、 省审计厅分别牵头落实 )

四、 加强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一是做好征地信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信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信息

公开ꎮ 建立征地信息查询制度ꎬ 方便公众查询征

地批复、 范围、 补偿、 安置等相关信息ꎮ 加强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公开ꎬ 重点公开流转

面积、 流向、 用途、 流转价格等信息ꎬ 引导土地

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ꎮ 加大土地供应计划、 出让

公告、 成交信息和供应结果公开力度ꎮ 推进矿业

权出让信息公开ꎬ 细化矿业权审批信息公开范围

和内容ꎬ 扩大公众参与ꎮ 二是深化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信息公开ꎮ 进一步做好房屋征收补

偿方案、 补偿标准、 补偿结果信息公开ꎬ 在征收

范围内公开房屋征收决定、 补助奖励政策和标

准ꎬ 向被征收人公开征收房屋调查结果、 初步评

估结果、 补偿情况ꎬ 实行阳光征收ꎮ 三是继续推

进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ꎮ 全面公开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保障性住房分配和退出信

息ꎬ 加大公租房配租政策及实施情况公开力度ꎮ

四是加强政府采购及药品采购信息公开ꎮ 公开采

购项目预算、 采购过程、 采购结果ꎬ 细化公开中

标成交结果ꎬ 逐步建立政府采购预算、 执行、 结

果全过程信息公开制度ꎮ 五是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信息公开ꎮ 深化项目审批、 核准、 监管、 招标、

投标等信息公开工作ꎮ (省国土资源厅、 省财政

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政府

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别牵头落实 )

五、 加强公共服务信息公开

一是深化高校招生信息和财务信息公开ꎮ 进

一步加大对特殊类型招生政策及有关考生信息的

公开力度ꎬ 全面公开高校预算决算信息ꎮ 二是推

动科技管理和项目经费信息公开ꎮ 建立健全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信息公开制度ꎬ 推进科技计划、

科技专项等项目立项、 验收、 资金安排信息公

开ꎮ 三是做好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ꎬ 加大医疗

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ꎮ 四是推进就业信息公

开ꎮ 及时公开促进就业方面的规划、 政策、 措施

和实施情况ꎬ 以及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实施范围ꎬ

各项补贴申领条件、 申领程序、 管理和审批信息

等ꎬ 做好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招录信息和人力资

源市场供求信息、 分析信息发布工作ꎮ 五是推进

社会保障信息公开ꎮ 重点推进城乡低保信息ꎬ 包

括低保标准、 申请审批程序、 资金使用情况等信

息公开ꎮ (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 省卫生计生

委、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各高等院校分别牵

头落实 )

六、 推动公共监管信息公开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公开ꎮ 继续推进空气和水

环境信息公开ꎬ 在已实现西宁市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实时发布的基础上ꎬ 年底前推动并实现海东市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实时发布ꎻ 研究建立饮用水水

源环境状况信息定期公开制度ꎮ 推进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ꎬ 全文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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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信息ꎬ 做到

环评受理、 审批和验收全过程公开ꎮ 及时主动公

开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 环境违法案件及查处情

况、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情况ꎮ 推进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和污染减排

信息公开ꎮ 二是继续做好安全生产事故信息公

开ꎮ 加强事故调查处理信息公开ꎬ 除依法应当保

密的内容外ꎬ 主动全面公开特别重大、 重大事故

调查报告全文ꎬ 逐步提高较大事故调查报告和调

查处理信息的公开比例ꎮ 建立预警预防信息发布

和事故应急处置救援信息公开机制ꎬ 扩大预警预

报受众范围ꎮ 加大对严重忽视安全生产的企业、

性质严重的非法违法行为和可能酿成重特大事故

的安全隐患曝光力度ꎮ 三是推进国有企业财务相

关信息公开ꎮ 稳步推进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整体

运行情况、 业绩考核结果等信息公开ꎮ 四是深入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ꎮ 重点做好食品药品

监管法制建设信息ꎬ 以及食品、 药品、 保健食

品、 化妆品、 医疗器械整治等监管信息公开工

作ꎬ 提高监管透明度ꎮ 五是推动信用信息公开ꎮ

依法公开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

息ꎬ 以政务诚信示范引领全社会诚信建设ꎮ (省

环境保护厅、 省安全监管局、 省国资委、 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 省商务厅分别牵头落实 )

七、 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

各地区、 各部门要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工

作ꎬ 完善受理、 审查、 处理、 答复以及保存备查

等各个环节的流程ꎬ 依法依规满足人民群众的特

殊信息需求ꎮ 提升依申请公开服务能力ꎬ 畅通受

理渠道ꎬ 完善工作机制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方便公

众申请ꎮ 改进完善申请办理方式ꎬ 加强与申请人

沟通ꎬ 做好解疑释惑工作ꎬ 引导公众正确行使申

请权和救济权ꎮ 对于经审核认定可以让社会广泛

知晓的政府信息ꎬ 在答复申请人的同时ꎬ 应通过

主动公开渠道予以公开ꎬ 减少对同一政府信息的

重复申请ꎮ 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的申请事项ꎬ

要加强会商协调ꎬ 依法依规妥善办理ꎮ 注意总结

依申请公开工作经验和做法ꎬ 不断完善本地区、

本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ꎮ

八、 加强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

各地区、 各部门要建立经常性教育培训机

制ꎬ 发挥本地区、 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

的作用ꎬ 加强信息公开培训ꎬ 使信息公开培训范

围覆盖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ꎮ 严格落实信

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ꎬ 对制作形成或在履行

职责中获取的政府信息ꎬ 要依法依规明确公开属

性ꎬ 确定为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ꎬ 应当说明

理由ꎮ 加强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建设ꎬ 对公开

的政府信息ꎬ 要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ꎬ 涉及其

他行政机关的ꎬ 应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确认ꎬ 确

保公开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ꎬ 避免出现不实信息

甚至 “官谣” 现象ꎮ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

公开目录更新完善机制ꎬ 进一步优化公开指南ꎬ

细化公开范围和目录ꎬ 方便公众查询和获取ꎮ 加

强工作考核、 社会评议、 责任追究、 举报调查处

理等制度建设ꎬ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

制ꎮ 强化机构和队伍建设ꎬ 明确负责机构ꎬ 加强

力量配备ꎬ 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ꎮ

各地区、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公开工

作的认识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明确责任分工ꎬ 认真

抓好落实ꎬ 确保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ꎮ 要针

对涉及本地区、 本部门的工作ꎬ 制定分解细化方

案和工作进度安排ꎬ 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 本部

门信息公开工作要点ꎬ 并及时报省政府办公厅备

案ꎮ 年底前ꎬ 各地区、 各部门要向省政府办公厅

报送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ꎬ 省政府办

公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对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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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部分议事协调机构领导成员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４〕 ６０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ꎬ 省政府决定

对部分议事协调机构领导成员作相应调整ꎮ 现将

调整情况通知如下:
一、 青海省 “１２３” 科技支撑工程协调小组

组　 长: 骆玉林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副组长: 匡　 湧　 　 副省长

二、 青海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总 指 挥: 严金海　 　 副省长

副总指挥: 魏泽刚　 　 省军区副司令员

陈兴龙　 　 省水利厅厅长

张文华　 　 省政府副秘书长

三、 青海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匡　 湧　 　 副省长

副主任: 罗松达哇　 省民政厅厅长

杜　 捷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巨　 伟　 　 省政府副秘书长

杨　 颐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厅长

李巷泰　 　 省老龄委专职副主任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的实施意见

青政办 〔２０１４〕 ６２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根据生态畜牧业建设 “三步走” 战略部署ꎬ
第一步探索推进阶段目标任务已全面完成ꎬ 进入

第二步提高完善阶段ꎮ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

届五次全会精神ꎬ 深入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工

作ꎬ 加快转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ꎬ 现提出如下

实施意见:

一、 总体要求

利用 ２ 年时间ꎬ 着力巩固 ８８３ 个纯牧业村生

态畜牧业合作社组建成果ꎬ 全面提高合作社运行

质量和畜牧业发展水平ꎮ 鼓励牧区半农半牧村和

农业村按照生态畜牧业发展思路组建合作社ꎬ 提

高集约经营能力ꎮ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使 ８８３ 个纯牧业

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运行能力显著提高ꎬ 牧户入

社率提高到 ７５％ ꎬ 合作社统一经营的草场、 牲

５４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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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等生产资料比重达到 ５０％ 以上ꎬ 能繁母畜比

例达到 ６０％ ꎻ 半农半牧村和农业村以生态畜牧

业合作社为主体的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带动发展

的能力显著提高ꎬ 合作社有效整合的牧业资源比

重达到 ４０％以上ꎬ 带动农牧户 ５０％以上ꎮ
二、 重点任务

(一 ) 进一步创新畜牧业生产经营体制ꎮ 各

地按照 “先发展、 后规范、 再提高” 的原则ꎬ
深入推进以股份制为主体ꎬ 联户制、 大户制、 代

牧制为补充的基本建设模式ꎬ 进一步加大牧区新

型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力度ꎬ 加大畜牧业生

产经营体制创新力度ꎬ 促进合作社尽快形成牧业

资源优化重组、 牧民按技能重新分工、 收益按股

权进行分配、 生产要素按市场进行配置的格局ꎬ
并支持合作社向联合社发展ꎮ

(二 ) 着力开展能力提升示范创建ꎮ 按照

“先提升、 后认定、 再扶持” 的原则ꎬ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采取县级组织合作社进行能力提升创

建、 州级进行考评推荐、 省级进行认定扶持的方

式ꎬ 每年择优认定 ５０ 至 １００ 个能力提升示范创

建社进行重点扶持ꎮ 通过合作社间的互评互比、
共同促进ꎬ 不断优化合作社资源配置ꎬ 提升合作

社实用技术应用水平ꎬ 完善合作社基础设施ꎮ
(三 ) 有序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组建ꎮ 按

照 “自愿、 提质、 扶优” 的原则ꎬ 结合培育农

牧业新型经营主体ꎬ 有序推进牧区半农半牧村和

农业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组建工作ꎮ 各地要加强

政策宣传和示范引导ꎬ 以股份制经营模式为主

体ꎬ 突出资源整合与规模经营ꎬ 力争达到组建一

个、 规范一个ꎮ
(四 ) 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领办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工作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启动大学生村官领办生

态畜牧业合作社试点工作的基础上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起ꎬ 每年选派 １００ 名大学生村官领办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ꎬ 逐步建立起大学生到合作社开展服务的

奖励机制和合作社引进人才、 使用人才的用人机

制ꎬ 提升合作社运行和发展水平ꎮ
三、 建立政策扶持机制

(一 ) 切实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ꎮ 各级

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生态畜牧业建设ꎮ 各地

要加强项目整合ꎬ 将草原生态奖补、 游牧民定

居、 草原生态保护与治理、 畜牧科技推广与建

设、 草产业发展、 农牧民培训、 农牧民合作经济

组织建设、 后续产业发展等政策、 工程和项目向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倾斜ꎬ 合力推进生态畜牧业

建设ꎮ
(二 ) 建立竞争激励机制ꎮ 实施生态畜牧业

建设考核奖励政策ꎬ 研究制定生态畜牧业建设绩

效考评办法ꎬ 每年对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进

行考评ꎮ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生态

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ꎬ 吸引更多牧民加入合作社

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ꎬ 逐步实现牧区所有行

政村全覆盖ꎮ
(三 ) 强化金融和保险扶持ꎮ 加大金融扶持

力度ꎬ 建立健全畜牧业生产贷款担保平台ꎬ 简化

贷款审批程序ꎬ 扩大贷款规模ꎮ 加快推进牧区金

融制度、 产品和服务创新ꎬ 促进土地、 草山、 林

地承包权的有序流转ꎬ 激活牧区资本市场ꎮ 鼓励

符合政策条件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参与设立资金

互助社、 小额贷款公司等ꎬ 通过贴息方式ꎬ 引导

合作经济组织向畜产品加工、 运输、 市场配送等

领域扩展ꎮ 健全畜牧业再保险体系ꎬ 建立财政支

持下的畜牧业防灾减灾保险机制ꎮ
(四 ) 加强技术培训ꎮ 以合作社理事长、 财

务人员为重点ꎬ 引进参与式培训理念ꎬ 与阳光工

程等劳动力技能培训项目相结合ꎬ 由合作社根据

发展需要提出培训计划ꎬ 采取政府补助、 牧民实

地参与生产的中长期培训方式ꎬ 增强培训针对性

和实效性ꎮ
(五 ) 实施能繁母畜补贴ꎮ 在对合作社进行

绩效考评的基础上ꎬ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ꎬ 对资

源重组率高、 牲畜分群饲养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进行奖励ꎬ 用于合作社能繁母畜扩群ꎬ 加快形成

牲畜分类组群、 能繁母畜比例合理、 牲畜商品率

高的畜牧业生产方式ꎮ
(六 ) 加大高效养殖技术推广力度ꎮ 以牲畜

分群饲养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为主体ꎬ 加大牦

牛、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推广力度ꎬ 畜牧技术推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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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免 职 通 知

青政人 〔２０１４〕 ９ 号

免去:

董璞的青海省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

宋景涛的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副巡视员职务ꎮ



部门对畜种改良、 饲草料种植和调制、 牲畜营养

调控、 动物疫病防治、 牲畜鉴定组群、 草场划区

轮牧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ꎬ 建立起易操作、 程序

化的技术应用体系ꎬ 全面提升合作社生产效率和

畜产品供给能力ꎮ
(七 ) 扩大畜牧良种工程实施规模ꎮ 进一步

加大省、 州、 县财政配套力度ꎬ 突出牦牛和藏

羊ꎬ 兼顾细毛羊、 半细毛羊等良种羊ꎬ 加强种畜

场建设ꎬ 不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ꎮ 建立良种补贴

机制ꎬ 加大畜牧良种推广力度ꎬ 扩大畜牧良种推

广数量ꎬ 使良种推广逐步覆盖整个牧区ꎮ
(八 ) 全力推进有机畜牧业生产ꎮ 以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为载体ꎬ 着力加强有机畜牧业生产基

地建设ꎬ 建立起养殖全过程管理、 监控、 登记和

质量追溯体系ꎬ 将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建设成以养

殖设施配套化、 技术应用标准化、 组织管理规范

化、 生产经营规模化、 生态保护科学化为标志的

现代草地生态牧场ꎬ 加快推进有机畜牧业发展ꎮ
四、 保障措施

(一 ) 强化组织领导ꎮ 各地要继续全面落实

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生态畜牧业

建设意见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１〕 ６１ 号 ) 精

神ꎬ 强化双轨目标责任制ꎬ 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

体系ꎬ 将生态畜牧业建设纳入各级政府领导班子

和主要负责人工作绩效考评内容ꎮ 建立生态畜牧

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ꎬ 从实现规模经营的角度

出发ꎬ 每年对合作社运行情况进行评价ꎬ 作为考

核双轨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和安排相关项目建设

的依据ꎮ
(二 ) 加强合作社监管ꎮ 各地按照 “规范、

公开、 透明” 的原则ꎬ 切实加强合作社财务监

管和审计工作ꎬ 督促合作社定期公开财务收支情

况ꎬ 确保合作社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

动ꎮ 重大事项必须通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ꎬ 切实

保护好社员的知情权、 参与权ꎬ 确保社员参与合

作社经营的正常权益不受损害ꎮ 除有条件配备专

业财会人员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外ꎬ 其他地区要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ꎬ 在各乡 (镇 ) 逐步建立起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事务所或财务管理中心ꎬ 采取

合作社委托代管方式ꎬ 解决合作社财务管理不规

范、 缺少财会人员的问题ꎮ
(三 ) 深化督导宣传ꎮ 在继续推行省级联点

单位对口督导各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的基础

上ꎬ 各地建立州级领导联点督导各县、 县级领导

联点督导各乡 (镇 )、 乡 (镇 ) 负责人联点督导

各村的生态畜牧业建设逐级联点督导机制ꎮ 同

时ꎬ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ꎬ 利用电视、 广播

的藏语功能ꎬ 开辟生态畜牧业建设广播电视节

目ꎬ 扩大受众面ꎬ 提高认同性ꎮ 要结合 “文化

下乡” 活动ꎬ 制作生态畜牧业建设系列丛书和

声像资料ꎬ 进行广泛宣传ꎬ 力求家喻户晓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

７４

人 事 任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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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单位 ５ 月

比上年

同月增长

(％ )
１—５ 月

比上年

同期增长

(％ )

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９０ ６４ １０ ５ ３６５ ６３ １０ ８

　 　 国有企业 亿元 １０ ９７ ２２ ３ ４４ ４７ ８ １

　 　 股份制企业 亿元 ７３ ４１ ９ ７ ２９４ ５７ １１ １

　 　 外商及港澳台企业 亿元 ４ ０６ ２ ４ １８ ０８ １６ ２

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２２４ ８７ １３ ０

三、 公共财政 亿元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２１ ３８ ２６ ９ １００ １５ １３ ２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９９ １７ ２５ ９ ４３７ ０２ １６ ０

四、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９４５２ １０ ３ ５０８１８ １７ ０

　 　 出口 万美元 ５５２２ １８ ３ １９１７４ －２６ ４

　 　 进口 万美元 ３９３０ ０ ７ ３１６４４ ８２ １

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７８２ ７５ ２２ ８

　 　 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 亿元 ４２２ １４ ２０ ４

　 　 民间投资 亿元 ３４８ ５３ ２７ １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亿元 １２ ０７ －４ １

六、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４２７１ ３ １３ ８

　 　 单位存款 亿元 ２４４１ ９５ １５ ４

　 　 个人存款 亿元 １５４０ ３５ １５ ２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３７５８ ９５ ２３ ９

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１０２ ３ １０２ ３

八、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 ９５ ８ ９４ ９

九、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９６ ６ ９７ ２

十、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９９ ８ １００ ３

(青海省统计局提供 )
８４

　 青 海 省 情


